
113年高雄市約聘照顧管理人員招聘職缺一覽表 

徵選職缺/

名額 
一般區約聘照顧管理專員 10名 

工作項目 一、長照需求評估： 

1. 實施長照服務個案初篩，受理長照服務申請和資格審查，主動發現及

掌握轄區內長照服務對象及家庭照顧者的長照需求。 

2. 執行個案需求評估和核定資格及補助等級（含評估結果說明)。 

3. 完成評估資料與文件之系統資料登載與上傳、評估結果通知單製作、

照顧問題清單重要性排序及建議服務項目之勾選。 

4. 定期複評及追蹤服務品質等。 

二、長照服務連結： 

1.連結A單位，審核所送計畫與核給服務項目之適切性。 

2.掌握並熟悉在地衛政、社政、民間等各類社區之資源，針對未符長照

服務對象，依其需求與狀況，轉介其他社福資源。 

三、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1.執行長照個案電話與實地抽查，定期檢視照顧計畫之合理性。 

2.擔任新進照管專員之訓練課程講師，協助督導訓練新進照管專員。 

3.參加長照專業相關教育訓練與研習活動。 

4.參加轄內長照個案研討會與相關聯繫會議。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進用資格 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大學以上畢業取得社會工作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醫師、營養師、藥師、公共衛生師、心理師，且具二年以上相

關照護（顧）工作經驗。 

二、 專科畢業具上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者，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

護（顧）工作經驗。 

三、 符合應考社會工作師資格，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顧工作經驗。 

四、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系所碩士畢業，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顧工

作經驗。 

五、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系大學畢業，且具三年以上相關照顧工

作經驗。 

六、 教育部公告老人照顧相關學科專科畢業，且具五年以上相關照顧工

作經驗。 

薪資 一、 聘用薪資：312薪點(折合新台幣 40,466元)，按月給付，年終獎金

依相關規定辦理，聘用期間如預算若未獲議會審議通過，或經費遭

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將終止契約，如須終止契約悉依

相關規定辦理。 

二、 113年薪點折合率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主。 



工作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 60號)：1名 

高雄市三民二區衛生所(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 222號)：1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1名(三民區職缺) 

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號)：1名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號)：1名(鳳山區職缺) 

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 16號) ：2名 

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 202號）：1名 

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北路 120號) ：2名 

 

徵選職缺/

名額 
一般區約聘照顧管理督導 1名 

工作項目 一、 長照需要評估品質督導：審核長照需要評估之內容與結果，規劃、

監測與督導長照需要評估之作業流程及其品質。 

二、 長照服務連結品質督導：定期監測照專派案A單位之妥適性、督導照

顧管理專員對掌握在地長照相關資源網絡之執行情形。 

三、 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督導：規劃及推動照顧管理業務內部稽核控

管機制，定期分析執行情形、規劃及實施轄區照顧管理專員之督導

與考核事宜。 

四、 提升長照2.0服務涵蓋率、服務連結與輸送發展情形。 

五、 跨域網絡資源合作討論機制：考量長照服務個案樣態多元且複雜，

整合需求，照管人員須建立其網絡資源連結及轉介機制，並定期檢

討改善。 

六、 處理困難或複雜之長照服務案件，定期辦理跨單位之長照複雜個案

研討會。 

七、 辦理長照服務和臨時交辦事項。 

進用資格 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擔任照顧管理專員工作滿二年以上者。 

二、 大學以上畢業取得社會工作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醫師、營養師、藥師、公共衛生師、心理師，且具四年以上相

關照護（顧）工作經驗，或前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相關專業研

究所畢業，且具二年以上相關照護（顧）工作經驗者。 

三、 專科畢業具上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者，且具五年以上相關 照

護（顧）工作經驗。 

薪資 一、 聘用薪資：360薪點(折合新台幣 46,692元)，按月給付，年終獎金

依相關規定辦理，聘用期間如預算若未獲議會審議通過，或經費遭

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將終止契約，如須終止契約悉依

相關規定辦理。 

二、 113年薪點折合率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主。 

工作地點 依實際出缺區域 



 


